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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对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的重组问询函 

 

中小板重组问询函（需行政许可）【2018】第 15 号 

 

 

众信旅游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： 

2018年 5 月 26 日，你公司披露了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暨关联交

易报告书（草案）》（以下简称“报告书”）。我部对上述披露文件进行

了形式审查，请从如下方面予以完善： 

1、报告书显示，2015 年 3 月 27 日，你公司向郭洪斌等 8 名交

易对手方发行股份购买其持有的竹园国际旅行社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

“竹园国旅”）70%股权，采用收益法评估的竹园国旅股东全部权益

价值为 90,070.34 万元。本次交易中，竹园国旅在评估基准日股东全

部权益价值为 146,241.93 万元，增值率 202.89%。 

（1）请补充披露剔除期后分红后，竹园国旅在本次交易中的评

估增值率； 

（2）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说明，前次重大资产重组时交易双方

是否对后续收购竹园国旅剩余 30%股权存在收购协议或其他安排。 

（3）请结合竹园国旅的生产经营状况、历史盈利承诺及其实现

情况、核心竞争力及其持续性等信息，进一步说明本次交易作价的公

允性，逐一说明评估参数选取的依据、合理性及可实现性；请结合评

估假设、评估参数的异同等方面，说明本次评估值与前次评估值差异

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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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评估师、独立财务顾问、评估机构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

意见。 

2、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

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二十二条第三款的

规定，补充披露竹园国旅拥有的特许经营权的情况，包括但不限于特

许经营权的取得情况，特许经营权的期限、费用标准、续期标准及费

用承担，并分析相关资质后续是否存在被撤销或无法续展的风险，如

是，请说明相关特许经营权对竹园国旅持续生产经营的影响及后续保

障上市公司利益的安排，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3、报告书显示，本次交易对方李爽，现任竹园国旅成都分公司

经理，在知悉本次交易的相关信息后仍有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。

请你公司认真核查并说明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是否已采取必要且

充分的保密措施，交易对方上述行为是否违反《上市公司重组管理办

法》第十六条及第四十一条等相关规定，并请你公司根据《关于加强

与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相关股票异常交易监管的暂行规定》的精神，

充分提示相关风险。请你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4、报告书显示，竹园国旅 2017 年实现营业收入 49.59 亿元，同

比增长 30.17%，截至 2017 年末应收账款余额为 1.44 亿元，同比下滑

8.51%；其他应收款余额为 2.54 亿元，同比增长 136.82%。 

（1）请根据《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

26 号——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（2017 年修订）》第二十一条第四

款的规定，补充披露竹园国旅的盈利模式及结算方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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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2）请结合竹园国旅盈利模式、销售政策、结算方式、季节性

因素、营业收入与相关科目的勾稽关系等情况，分析说明 2017 年竹

园国旅应收账款及其他应收款变动情况的原因及合理性。 

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审计机构对上述问题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5、报告书中披露：“根据 WIND 统计，2015 年、2016 年和 2017

年，旅行社行业平均销售毛利率为 18.43%、17.42%和 20.14%”。你

公司及竹园国旅主营业务均为境外游批发业务，你公司 2016 年、2017

年毛利率分别为 10.35%、9.89%；竹园国旅 2016 年、2017 年毛利率

分别为 7.64%、7.33%。请对比同行业其他上市公司及你公司情况，

结合出境游行业环境、产品价格、成本等因素，量化说明竹园国旅与

行业毛利率比差距较大且变动趋势不符的原因及合理性；进一步分析

竹园国旅与你公司毛利率存在差异的原因。 

6、报告书披露此次重组存在人力资源风险，对此请进一步补充

披露标的公司销售、管理等主要核心团队的名单、对标的公司的重要

性及可替代性，并补充披露相关人员离职赔偿的履约期限及保障措施；

针对交易对方在标的公司或众信旅游任职期限超过 3 年不满 5 年的，

进一步补充披露离职赔偿的具体方式及赔偿金额（如涉及）计算方式。 

7、报告书显示，竹园国旅及其下属公司存在部分租赁房产未取

得房屋产权证、房屋租赁合同未及时办理租赁备案登记等情况。请补

充披露上述资产对竹园国旅生产经营的重要程度，若无法继续租赁对

生产经营的具体影响及拟应对措施，补充披露交易对方郭洪斌是否具

有完成赔偿承诺的履约能力、拟定的履约保障措施并提示相关风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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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8、报告书披露，标的公司从事的出境游批发业务存在诉讼、仲

裁等重大争议的风险。请补充披露竹园国旅历史上因上述风险承担赔

偿责任的具体金额、赔偿流程、赔偿对象、赔偿金额的计算方式等，

分析上述风险发生的可能性及其对业绩的影响。请独立财务顾问、律

师核查并发表明确意见。 

9、请补充披露竹园国旅各报告期内前五名客户及前五名供应商

的名称及占比情况，是否与上市公司或上市公司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

理人员存在关联关系。 

10、报告书披露，截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，上市公司商誉金额

80,686.78 万元，占总资产比例为 15.83%，请结合被投资单位的具体

生产经营情况，说明商誉减值损失的确认方法，分析商誉对公司未来

经营业绩可能的影响并作出充分风险提示。 

11、请补充披露你公司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后历次增减资、股权

变动后的股权结构表。 

请你公司就上述问题做出书面说明，并在 2018 年 6 月 11 日前将

有关说明材料对外披露并报送我部。 

 

 

 

 

特此函告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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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深圳证券交易所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中小板公司管理部 

2018 年 6 月 7 日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
